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相當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或普通考試等級表 

 

考試名稱 

（類別、等別、級別） 
相當等級 備註 

中醫師考試 
相當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高等考試 

 

地政士(土地登記專業代理

人) 考試 

相當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普通考試 

地政士原名稱為土地登記

專業代理人，配合地政士法

於民國九十年十月二十四

日制定公布修正名稱。 

驗船師考試 
相當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高等考試 

 

甲種引水人考試 
相當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高等考試 

民國八十四年以前辦理之

甲種一等引水人考試、甲種

二等引水人考試「相當專門

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

試」；乙種一等、二等引水

人考試（民國八十三年八月

十七日修正為乙種引水人

考試）之執業區域為內河湖

泊，台灣地區無適當之引水

區域，本項考試未曾舉辦，

暫不予比照列等。 

漁船船員

考試 

一級漁航員、二

級漁航員、一級

輪機員、二級輪

機員、一等船

長、一等船副、

一等輪機長、一

等大管輪、無線

電子員考試 

相當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高等考試 

一、舊漁船船員考試： 

(一 )漁航員類之甲種船

長、甲種大副、乙種

船長，輪員類之甲種

輪機長、甲種大管

輪、乙種輪機長考試

「相當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高等考試」； 

(二 )漁航員類之甲種二

副、乙種大副、丙種

船長，輪機員類之甲



三級漁航員、三

級輪機員、技術

員（冷凍長、製

造主任）、二等船

長、二等船副、

一等管輪、普通

值機員考試 

相當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普通考試 

種二管輪、乙種大管

輪、丙種輪機長，技

術員類之甲種冷凍

長、甲種製造主任、

乙種冷凍長、乙種製

造主任考試「相當專

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

通考試」； 

(三 )漁航員類之甲種三

副、乙種二副、丙種

大輻、丁種船長，輪

機員類之甲種三管

輪、乙種二管輪、丙

種大管輪、丁種輪機

長，電信員類之報務

員、報務佐、話務員、

話務佐考試「低於專

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

通考試」。 

二、配合一九九五年漁      

船船員訓練、發證及當值標

準國際公約之規定，民國九

十年二月十六日修正漁船

船員類 科為： 

 (一)漁航員：一等船長、

一等船副、二等船長、二等

船副、三等船長、三等船

副。 

 (二 )輪機員：一等輪 

機長、一等大管輪、一等管

輪、二等輪機長。 

(三 )電信員：無線電子    

員、普通值機員、限用值機

員、一級話務 員、二級話

務員。 

四級漁航員、四

級輪機員、電信

員（報務員、話

務員）、三等船

長、三等船副、

二等輪機長、限

用值機員、ㄧ級

話務員、二級話

務員考試 

低於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普通考試 



船舶電信

人員考試 

通用級報務員、

一等報務員、一

等無線電子員、

二等無線電子員

考試 

相當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高等考試 

一、配合交通部所核發之適

任證書，船舶電信人員

考試民國八十八年二

月十一日增列「一等無

線電子員」、「二等無線

電子員」、「普通值機

員」、「限用值機員」；

九十二年八月五日將

「普通値機員」名稱修

正為「通用値機員」。 

二、民國四十八年至六十六

年間，併於河海航行人

員考試舉辦之電信人員

考試： 

(一)一等報務員考試「相當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高等考試」； 

(二)二等報務員考試「相當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普通考試」； 

(三)三等報務員、一等話務

員、二等話務員考試

「低於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普通考試」。 

三、民國六十一年辦理之國

軍退除役官兵轉任三等

報務員考試「低於專門

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

試」。 

四、民國四十七年（含）以

前辦理之船舶及航空

器無線電電信人員考

試： 

(一)一等報務員考試「相當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高等考試」； 

(二)二等報務員考試「相當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普通考試」； 

(三)三等報務員、一等話務

員、二等話務員、值更

員考試「低於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普通考

試」。 

二等報務員、通

用值機員(普通

值機員)考試 

相當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普通考試 

特別級報務員、

通用級話務員、

限用級話務員、

限用值機員考試 

低於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普通考試 



航海人員

考試 

一等航行員（船

長、大副、船

副）、二等航行員

（船長、大副）、

一等輪機員（輪

機長、大管輪、

管輪）二等輪機

員（輪機長、大

管輪）考試 

相當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高等考試 

航海人員考試原稱河海航

行人員考試，原河海航行人

員考試： 

一、駕駛員類之甲種船長、

甲種大副、甲種二副、

甲種三副、乙種船長、

乙種大副、乙種二副、

丙種船長，輪機員類之

甲種輪機長、甲種大管

輪、甲種二管輪、甲種

三管輪、乙種輪機長、

乙種大管輪、乙種二管

輪考試「相當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高等考

試」； 

二、駕駛員類之乙種三副、

丙種大副、丙種二副，

輪機員類之乙種三管

輪考試「相當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普通考

試」； 

三、駕駛員類之丙種三副，

駕駛類之正駕駛、副駕

駛，司機類之正司機、

副司機考試「低於專門

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

考試」。 

二等航行員（船

副）、二等輪機員

（管輪）考試 

相當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普通考試 

駕駛（正駕駛、

副駕駛）、司機

（正司機、副司

機）考試 

低於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普通考試 

營養師考試 
相當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高等考試 

 

醫用放射線技術士考試 
相當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普通考試 

 

國軍退除

役醫事人

員執業資

格考試 

乙等（甲級）考

試（包括醫師、

藥劑師、牙醫

師、護理師、醫

事檢驗師） 

相當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高等考試 

 

丙等（乙級）考

試（包括藥劑

生、護士、助產

士、鑲牙生、醫

事檢驗生） 

相當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普通考試 

 

港勤公營動力船舶現職副駕 低於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駛副司機考試 普通考試 

有線電話

作業員考

試 

一級線路作業員

考試 

相當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高等考試 

有線電話技術員考試「相當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

考試」。（本項考試於民國七

十年六月五日經考試院令

修正名稱為有線電話作業

員考試）。 

 

二級線路作業

員、交換機作業

員考試 

相當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普通考試 

三級線路作業員

考試 

低於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普通考試 

物理治療

人員考試 

物理治療師考試 
相當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高等考試 

 

物理治療生考試 
相當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普通考試 

 

社會工作師考試 
相當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高等考試 

 

職 

能治療人

員考試 
職能治療師考試 

相當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高等考試 

 

職能治療生考試 
相當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普通考試 

 

消防設備

人員考試 

消防設備師考試 
相當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高等考試 

 

消防設備士考試 
相當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普通考試 

 

專責報關人員考試 
相當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普通考試 

 

保險從業

人員考試 

人身保險代理人

考試 

相當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普通考試 

 

財產保險代理人

考試 

人身保險經紀人

考試 

財產保險經紀人

考試 

一般保險公證人

考試 

海事保險公證人

考試 



不動產經紀人考試 
相當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普通考試 

 

醫事檢驗生考試 
相當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普通考試 

 

臨床心理師考試 

諮商心理師考試 

相當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高等考試 

 

不動產估價師考試 
相當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高等考試 

 

呼吸治療師考試  
相當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高等考試 

 

語言治療師考試 
相當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高等考試 

 

聽力師考試 
相當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高等考試 

 

牙體 

技術 

人員 

考試 

牙體技術師考試 
相當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高等考試 

 

牙體技術生考試 
相當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普通考試 

 

   台灣省建築技師技副考

試、技副晉升技師考試、日

據時代台灣建築代願人面

試等三項考試，因應考及格

人員年齡現均已超過公務

人員法定退休年齡，比照列

等已無實質意義，均不列入

比照列等範園。 

 

 

 

 


